
因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规
划调整原因影响土地开发导致开发导致
土地闲置的土地闲置的，，可协商采取改变可协商采取改变
土地用途等处置方式土地用途等处置方式，，用于符用于符
合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有关规定合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有关规定
的开发建设活动的开发建设活动，，也可依法采也可依法采
取收回土地取收回土地、、土地置换等处置土地置换等处置
方式方式，，促使项目退出生态保护促使项目退出生态保护
红线区红线区。。因海岸带陆域因海岸带陆域 200200 米米
范围管控政策影响土地开发导范围管控政策影响土地开发导
致土地闲置的致土地闲置的，，除经省政府批除经省政府批
准确需建设的项目外准确需建设的项目外，，海岸带海岸带
陆域陆域 200200 米范围内的土地原则米范围内的土地原则
上不得采取延期开发和调整土上不得采取延期开发和调整土
地用途的方式进行处置地用途的方式进行处置，，可依可依
法采取收回土地法采取收回土地、、土地置换等土地置换等
方式处置方式处置。。因因““两个暂停两个暂停””政策政策
影响土地开发导致土地闲置影响土地开发导致土地闲置
的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
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使用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
可以相应顺延可以相应顺延。。

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海岸带陆域 200
米范围管控和“两个
暂停”政策导致土地
闲置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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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留用地的处理
55

依法供应给被征地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的国有安置留用
地，因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自身条件限制等原因难以自
主开发利用的，暂不作为闲置
土地进行处置。但经依法批准
已经以作价入股、联营合作、转
让、租赁等方式流转的，按规定
纳入处置范围。

旅游用地、农业
观光用地、综合用地
等用地的处理

77

对土地用途登记为旅游用
地、农业观光用地、综合用地等
存在土地用途分类不明确的历
史遗留问题的国有土地，应首
先严格依法确定其具体用途。
在确定其具体用途时，应综合
各种因素，根据有关合同、用地
批准文件、立项批准文件、当时
规划条件要求、土地价款数额
及缴交等情况，严格按照《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确定土地用
途。土地用途确定为建设用地
的，纳入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
理处置范围；确定为农用地的，
按照农用地进行管理，不纳入
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理处置范
围；一时难以确定具体用途的，
暂不纳入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
理处置范围。对上述土地的用
途分类，由市县政府审定。

对宗地界线不清、参照物
发生变化以及地籍档案缺失、
不全等导致难以确定宗地具体
位置坐标的，可按土地确权程序
要求，完善地籍档案，确定宗地
界址。对因土地使用权人下落
不明、企业及事业单位法人依法
注销，导致宗地具体位置坐标无
法确认的，可结合下一步全国
土地大调查、土地确权等有关
工作，逐步完善地籍档案。

地籍档案不全宗
地的处理

88

对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闲
置土地、属于1998年12月31日
前停工的停缓建工程用地，且查
封时已满2年未动工开发和已满
2 年未完成项目投资总额 25%
的，按照《关于加快处置海南经
济特区停缓建工程的决定》，由
市县政府决定依法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作出决定的市县政府
应当函请有关人民法院依法及
时解除查封。人民法院依法查
封的、不属于前述情形的闲置土
地，市县政府应将土地闲置的基
本信息书面函告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依法查
封闲置土地的处置

44

已颁发划拨国有土地使用
证的农垦及农场建设用地纳入
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理范围，
在摸清底数和开发利用情况的
基础上，按照《关于推进海南农
垦土地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的
实施方案》等工作部署，通过土
地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明晰
海南农垦土地产权，盘活农垦
土地资源，推动历史遗留问题
妥善解决。对已颁发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证的农垦及农场建设
用地，按规定纳入处置范围。

农垦及农场土地
的处理

66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等依法取得的机关团体
用地土地使用权，因国家出台
不得新建楼堂馆所等有关规
定，导致土地不能开发建设造
成土地闲置的，市县政府结合
实际情况，可先行收回土地使
用权。

楼堂馆所建设所
涉闲置土地的处置

33

对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的个人建房存量国有建设用地，
可按照尊重历史和现状、区分轻
重缓急的原则，在摸清底数和使
用情况的基础上，分类妥善推动
盘活利用。对一时难以查清情
况的，可逐步进行清理和处置。

个人使用国有建
设用地的处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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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的土地
我省出台措施规范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理处置工作

因“两个暂停”政策影响土地开发导致
土地闲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
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可以相应顺延

本报讯 为规范全省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理处置工作，切实推
动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明
确存量国有建设用地清理处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根据《通知》，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必须由政府
或政府部门出具书面意见，并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和
责任人签字确认。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现有涉嫌构成闲置
土地的，应当及时依法开展调查，向土地使用权人发出闲置土地
调查通知书。土地使用权人不予依法配合调查和提供相关材料，
但具有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土地闲置的，不影响闲置土地的认定和
处置。此外，《通知》还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海岸带陆域200米范
围管控和“两个暂停”政策导致土地闲置的处置，地籍档案不全宗
地的处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记者刘泽飞

《通知》明确，因政府原因造成土
地闲置的，必须由政府或政府部门出
具书面意见，并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主
要负责人和责任人签字确认。确实
无法确定相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的，可
由政府或政府部门签章确认。对未
出具政府或政府部门原因书面意见
并签章确认的，不得认定为政府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同时存在两种以上
政府原因的，按照不同原因由相应责
任单位分别出具意见。

其中，因城乡规划未覆盖、规划
调整等原因造成土地使用权人不能
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
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用
途、规划和建设条件开发的，由规划
部门出具意见；因征地补偿不到位导
致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未完成清表等
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由具体负责实

施征地工作的市县政府、区政府、乡
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或者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因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基础设
施配套不到位导致土地闲置的，由具
体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县相关部
门出具意见。

因基础设施及其他政府投资项
目占用土地使用权人土地导致土地
闲置的，由实施基础设施或其他政府
投资项目的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市县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意见；因未依
法实施行政许可导致土地闲置的，由
实施该行政许可的相关部门出具意
见；因实施“两个暂停”政策，不予审
批规划报建导致土地闲置的，由住建
部门出具意见，但实施“两个暂停”政
策前已经构成土地闲置的，不得认定
为政府原因。

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
须由政府部门出具书面意见

关键词：责任认定

《通知》指出，市县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发现有涉嫌构成闲置土地的，应
当及时依法开展调查，向土地使用权
人发出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土地
使用权人不予依法配合调查和提供相
关材料，但具有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土
地闲置的，不影响闲置土地的认定和
处置。经市县政府审查认定符合闲置
土地规定条件、构成闲置土地的，由市
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向土地使用权人
下达闲置土地认定书。闲置土地认定
书应当载明认定土地闲置的事实、依
据、闲置原因及认定结论。

对非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造成
土地闲置的，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作出闲置土地
处置决定前，应当书面告知土地使用
权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土地使用
权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依照《国
土资源听证规定》等有关规定组织听
证。闲置土地设有抵押权的，市县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在拟订闲置土地处

置方案时，应当书面通知抵押权人。
对既有政府原因又有企业原因

的闲置土地，应当按规定计算不同原
因的起讫时间。因政府原因造成土
地闲置，有确定的起讫时间的，扣除
政府原因影响时间后仍符合闲置土
地条件的，应认定为企业原因造成土
地闲置，并按照闲置土地处置相关规
定依法进行处置。

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市县
以有偿方式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按照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闲
置土地处置工作的通知》规定确定补
偿价格的，对土地使用权人主张的前
期合理投入，可以委托具有资质的中
介机构进行审核后由市县政府确
定。经调查认定为依法应当无偿收
回土地使用权的闲置土地，闲置土地
认定文书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及时抄告市县规划、建设主管部门，
市县政府有关部门不得批准上述闲
置土地所涉项目报建相关审批手续。

土地使用权人不配合调查
有其他有效证据

不影响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

关键词：处置程序


